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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打開新聞自由的潘朵拉盒子 

─釋字第六八九號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13 期，頁 5~15 

作者 許育典教授 

關鍵詞 新聞自由、社會秩序維護法、違憲 

摘要 

大法官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中，提及系爭案件涉及許多基本權保障，但卻未詳細加

以釐清。本文作者認為大法官似乎應在解釋個案時，先主要論述本案所涉及的核

心基本權。例如：在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中，大法官應先深入釐清聲請人主張之「新

聞自由」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社維法）第 89 條第 2 款所要保護的他人「行

動自由」之保障內涵，再加作利益衡量。 

而過去釋憲實務中，大法官並未明確指出新聞自由即受憲法第 11 條言論自由的保

障，因而長期以來存有新聞自由究係屬於憲法第 11 條保障，抑或是獨立於言論自

由以外而為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基本權之爭議。於釋字第 689 號解釋中，大法官首

度明白表示新聞自由為憲法第 11 條之保障範圍，解決了長久以來之爭議。 

本文作者認為，所謂新聞自由應以其所具體使用之溝通工具加以區分，若涉及使

用「出版品」報導新聞的新聞自由，應主張憲法第 11 條出版自由下之新聞自由保

護法益；若涉及使用「廣電或其他媒體」則應主張憲法第 11 條保障通訊傳播下之

新聞自由保護法益，二者保障範有所差異。 

重點整理 案件事實 

聲請人為蘋果日報社記者，主跑娛樂演藝新聞；分別於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間二度跟追神通電腦集團副總苗某及其曾為演藝人員之

新婚夫人，並對彼等拍照，經苗某委託律師二度郵寄存證信函以

為勸阻，惟聲請人復於同年九月七日整日跟追苗某夫婦，苗某遂

於當日下午報警檢舉；案經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調查，以

聲請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二款為由，裁處罰鍰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聲請人不服，依同法第 55 條規定聲明異議，嗣經臺

灣臺北地方法院以裁定無理由駁回，全案確定。聲請人認上開裁

定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11 條新聞自由、第 15 條工

作權、第 23 條法律明確性、比例原則及正當法律程序等之疑義，

爰提本件聲請。 

本案爭點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之規定，是否使新聞採訪者的跟追

行為受到限制而違憲？ 
重點整理 

解釋要旨 

一、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行動自

由、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及於公共場域中得合理期待不

受侵擾之自由與個人資料自主權。 

二、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屬大眾所關切並具一定公

益性之事務，而具有新聞價值，如須以跟追方式進行採訪，

其跟追倘依社會通念認非不能容忍者，即具正當理由。 

三、新聞採訪自由受憲法第 11 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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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受憲

法保障之依據 

新聞自由受憲法保障之依據？ 

(一)憲法第 11 條 

多數學者從「出版自由」角度出發，認為憲法第十一條是對於

意見表達自由的概括性保障條款。從而報紙、雜誌與廣電等新

聞媒體，係以印刷、攝影、錄影等方法，將其欲傳達之資訊和

意見散布於眾，屬於廣義之出版。 

(二)憲法第 22 條 

此說認為，新聞自由應為獨立於言論自由以外之基本權，並認

為新聞自由之目的旨在保障新聞媒體能充分發揮監督政府之

功能，雖與言論自由有密切關係，但應係一種獨立於言論自由

以外之基本權。 

(三)大法官見解 

1.釋字第 364 號、504 號解釋 

大法官未提及新聞自由，但若涉及以廣電為報導新聞的工具

時，廣電自由之保護範圍將擴張至新聞自由之保障。 

2.釋字第 613 號解釋 

釋字第 613 號解釋明白指出通訊傳播自由之保障屬於言論自

由之特殊類型。 

3.釋字第 689 號解釋 

「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

充分流通，滿足人民知的權利，形成公共意見與達成公共監

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不可或缺之

機制，應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 

新聞自由意義 

新聞自由是為了保障新聞媒體的自主與獨立性，不受政府干預，

以發揮監督政府的功能，並提供人民相關資訊以滿足人民「知的

權利」。職是之故，其應包含：報導自由、取材自由與播送自由。

重點整理 

新聞自由內涵 

本文作者認為，新聞自由在我國憲法體系中，應就其具體使用的

溝通工具來加以區分： 

一、若是使用「廣電或其他媒體」報導新聞，應屬於通訊傳播自

由保障，因為在釋字第 613 號解釋下，新聞自由將與廣電或

媒體自由產生基本權競合，在個案中將因為新聞的目的性重

於廣電或媒體之工具性，所以新聞自由會吸收廣電或媒體自

由之保障。 

二、若是使用「出版品」報導新聞，則應主張出版自由下之新聞

自由。 

本案蘋果日報所應主張之新聞自由應係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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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傳播自由

與出版自由下

之新聞自由二

者異同 

一、相異處： 

通訊傳播自由下之新聞自由，原則上排除了出版品所謂的成

立自由與發行自由，只包含了採訪自由、製作自由、報導自

由等。 

二、相同處： 

新聞自由保障之內涵尚包括新聞媒體的傾向自由、保障新聞

傳播內容不受事前檢查、禁止對於新聞相關職業設立任何許

可制度、對於使用媒體報導新聞的記者，應賦予優先採訪特

權、新聞記者在必要時享有拒絕證言特權。 

與記者拒絕證言特權相關，還有所謂的禁止搜索、扣押特權。

新聞自由與隱

私權 

一、被跟追者的行動自由與隱私權 

社維法第 89 條第 2 款之規定在於保障人民避免被跟追之權

利。而跟追是指以尾隨、盯哨、守候或其他類似方式，持續

接近他人或即時知悉他人行蹤，足以對他人身體、行動、私

密領域或個人資料自主權構成侵擾之行為。 

因此其所保護之法益為人民的行動自由與隱私權。而行動自

由與隱私權之憲法依據為憲法第 22 條。 

二、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利益衡量 

本文作者認為新聞報導個案涉及公共利益時，應考量廣電或

其他新聞媒體所具監督政府、促進民主等公益性質。 

於本案中，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權之衝突，應視當事人是否

為公眾人物、報導之事項是否與政治運作、對政治人物之監

督而定。 

考題趨勢 

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是大法官繼釋字第 603 號解釋換發身分證按捺指紋此一爭

議後，再度以憲法法庭進行言詞辯論之形式所為之解釋，其議題之重要性不可言

喻，且國內許多學者也針對此一議題發表了許多文章，同學在準備考試時須多加

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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